
Date of Sermon: 2023年 ⼗⽉15⽇ 

基督受難的那⽇ (七) - 因我將命捨去 

新⽵歸正福⾳教會　⽪敦⽂講章 
講道時間: 56 分鐘

經⽂
⾺太福⾳26:36-46節:「36耶穌同⾨徒來到⼀個地⽅, 名叫客⻄⾺尼, 就對他們說:『你們坐在這
裡, 等我到那邊去禱告。』37於是帶著彼得和⻄庇太的兩個兒⼦同去, 就憂愁起來, 極其難過,38 
便對他們說:『我⼼裡甚是憂傷, 幾乎要死, 你們在這裡等候, 和我⼀同儆醒。』39他就稍往前走, 
俯伏在地, 禱告說:『我⽗阿! 倘若可⾏, 求祢叫這杯離開我, 然⽽, 不要照我的意思, 只要照祢的
意思。』40....」
約翰福⾳10:17-18:「我⽗愛我, 因我將命捨去, 好再取回來。沒有⼈奪我的命去, 是我⾃⼰捨
的; 我有權柄捨了, 也有權柄取回來。這是我從我⽗所受的命令。」 

活的上帝, 活的傳道
基督徒總會經過⼀個迷惘的階段, 在其中感到⾝為基督徒的無⼒, 甚⾄無趣, 苦為基督徒。上帝
是活的, 基督是活的, 聖靈是活的, 那, 基督徒為什麼還有這番感受? 新約聖經啟⽰幾種⽣: (1) 
上帝⽣,「這等⼈不是從⾎氣⽣的, 不是從情慾⽣的, 也不是從⼈意⽣的, 乃是從上帝⽣的」(約
1:13); (2) 真道⽣,「祂(眾光之⽗)按⾃⼰的旨意, ⽤真道⽣了我們」(雅1:18); (3) 基督⽣,「我對
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, 就是⽣命」(約6:63b); (4) 聖靈⽣,「耶穌說,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, ⼈若
不是從⽔和聖靈⽣的, 就不能進上帝的國」(約3:5); (5) 福⾳⽣,「我(保羅)在基督耶穌裏⽤福⾳
⽣了你們」(林前4:15b)等等, 這些⽣有三位⼀體上帝為主體的⽣, 也有基督的僕⼈-保羅為主體
的⽣, 這幾種⽣同步進⾏在屬主的基督徒⾝上。三位⼀體上帝是活的, 保羅說他是奉派作傳道
的(提前2:7a), 故做主基督傳道的也當是活的, 傳活的主。

傳道⼈必須堅定的講出主耶穌在客⻄⾺尼園的所為, 且要在教會講台上⼤聲講, 這是傳道⼈在
教會全體⾯前展現出他與三位⼀體上帝同活的記號; 若局限在查經, ⼩組, 團契等次要聚會分享
式的講, 這是對主極⼤的侮辱。三位⼀體上帝創造每⼀個⼈, 是⼈存在的基礎, 然三位⼀體上帝
只重⽣所揀選的族類, 耶穌命彼得餵養他的⽺, 主將屬他的⼈交給與他同活的傳道⼈牧養, 時常
講說他為他們所做的事。

我們這幾週細究耶穌在客⻄⾺尼園的所為, 知道主為我們所做的事已經超乎我們所求所想。耶
穌說他⼼裡甚是憂傷, 幾乎要死, 主之所以如此憂傷乃因他承擔了我們所有的罪, 這罪⼀旦加在
耶穌⾝上, 那罪⼗⾜就是他的。耶穌成為罪, 我們在他裏⾯成為上帝的義(林後5:21), 這義⼀旦
加在我們⾝上, ⼗⾜也是我們的, 因是“上帝”的義, 這義永永遠遠是我們的。這雙成為顯在情感
⽅⾯就是耶穌的憂傷, 以及我們的喜樂, 因著這憂傷(喜樂)原不是耶穌(我們)的, 正因如此, 耶穌
的憂傷才會極度, 我們的喜樂才會無窮。

耶穌啟⽰⽣的道理
耶穌之傳道⼈⽣可分兩個階段, 第⼀個階段是榮耀的, 作的事惟看⾒⽗所作的, 他纔能作, 講的
話惟⽗的命令叫他說的, 他才說, 叫他講的, 他才講(約5:19; 12:49)。耶穌在最後晚餐對⾨徒的
作為和教訓, 以及向⽗的禱告顯明他在第⼀個階段各⽅⾯的完全, 如此⽅可進入到第⼆階段的
傳道, 踏入客⻄⾺尼園, 並禱告⽗, 領受⽗所賜的杯。聖潔無罪的耶穌領這罪惡之杯時當然憂傷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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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他要離⽗了, ⾃⼰要成為天地不容的罪犯, 因⽽在第⼆階段向⽗禱告的第⼀句話就是「倘若
可⾏, 求祢叫這杯離開我」。說畢, 耶穌立時立時轉念, 向⽗表明,「然⽽, 不要照我的意思, 只
要照祢的意思」, 積極的回應⽗永恆的意旨, 以及舊約聖經對救贖主必須要喝這罪惡之杯的豫
⾔。⼈看第⼀個階段的耶穌是「你有永⽣之道, 我們還跟從誰呢?」然, ⼈看第⼆個階段的耶穌
卻是受害死在⼗字架; 耶穌在第⼀階段啟⽰的是⽣的道理, 在第⼆階段啟⽰的則是死的道理。

耶穌啟⽰死的道理
我們以為死是⼀了百了, 尤其是在痛苦的時候, 或以為⼈死如燈滅, 死其實沒有那麼可怕。真是
如此嗎? 中華⽂化受孔⼦之「未知⽣, 焉知死」影響甚深, 對於死的論述不多。所有⼈都會⾯對
死亡, 也會對死亡提出看法, ⼤家可以上網看儒家, 道家, 佛家, 以及⻄⽅哲學家如何看待死亡。
儒家對死的態度是超越它, 將⾃⼰昇華成對死亡的選擇, 當知「死有重於泰⼭, 有輕於鴻⽑」; 
道家致⼒於消彌對死亡痛苦的知覺, 將死亡看為如秋天會落葉, ⽔到零度回結冰, 到攝⽒⼀百度
時會沸騰等⾃然現象; 佛教僅說⼈死如燈滅, 或引⻄⽅世界早早就已經提出的輪迴說。縱觀各
家論的死亡, 看法雖多樣, 都沒有解決死亡的問題, ⼤⾔之下還是得經歷「按著定命, ⼈⼈都有
⼀死, 死後且有審判」(來9:27)。世上的智者可群覽搜獲各⽅死亡之論, 但他們唯獨不收錄希伯
來書這節經⽂, 這是這些智者的愚昧所在, 完全不在乎⾃⼰死後必須親⾃⾯對上帝的命運。

⼈⽣命的基本型態是⽣老病死, 我們當嚴肅⾯對各⽣命型態。對於⽣, ⼦嗣必須在婚約裡產⽣, 
約瑟必須娶⾺利亞, 好讓耶穌可被列在他們是⼤衛的⼦孫的族譜之下(太1:20); 對於老, 約翰說:
「⽗老阿! 我寫信給你們, 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」(約⼀2:13a, 14a), ⽗老已經去雜返
璞, 無摻雜的認識耶穌基督; 對於病, 擇良醫⽽治。然, 我們的⽣老病死的⽣命形態當中, 最需要
嚴肅⾯對的就是死的問題。

⾯對死最為嚴肅的⼈就是耶穌基督, 他是唯⼀站在上帝⾯前⾯對死的⼈, 並且是唯⼀符合上帝
解決死的⽅法的⼈。若說死得其所, 死得有意義, 死得有價值, 沒有⼈能夠超越耶穌。耶穌嚐盡
死的⽅⽅⾯⾯, 無論深度或廣度, 耶穌嚐死的極境就是承受上帝⾄極⾄⼤的忿怒, 這怒曾將魔⿁
從天上摔到地上(路:10:18; 啟12:9), 曾⽤洪⽔淹沒⼤地(創6:17; 太24:38-38), 這怒也在將來⽤
火燒盡凡有形質的(彼後3:10,12)。耶穌解決死的⽅法就是以⾃⼰的死吞滅死亡(賽25:8), 這是
上帝所驗證的。

基督徒皆知主耶穌真的死了, 後復活。然, 教會鮮少論到耶穌赴死的過程, 甚少意識到其中走的
每⼀步路對於耶穌死後獲得榮耀⾄為關鍵。耶穌必須將死的道理啟⽰得完全, 並執⾏得完全, 
他死後才可得榮耀, 這榮耀有復活, 升天, 以及再來的審判等。耶穌以完全之⾝進入死前最後⼀
天, 主在這⼀天也必須完全。

耶穌受辱⽽不犯罪
保羅說基督不知罪(林後5:21), 基督無論何時都沒有犯罪的可能, 即便他替我們成為罪, 處在罪
犯的地位時亦然; 也就是說, 耶穌在這天受辱的過程中照⽗的意思⾏, 不犯罪。耶穌從客⻄⾺尼
園領杯開始, 踏著赴死的步伐, 在義中接受他⾃⼰的百姓每⼀回的羞辱, 直到各各他⼭的⼗字架
喝杯結束。耶穌在⼈⾄極抵擋上帝的犯罪過程中, 在⼈聲鼎沸, 聲聲指責他的情緒中, 顯出上帝
的義。耶穌在領杯之後⼀定會死, 這過程的羞辱是多回的, 且⼀樁接著⼀樁, 中間沒有喘息的機
會, 他必須每⼀椿都是照⽗的意思⾏, 積極的⾯對回回的受辱。耶穌這等順從使他邁入死後所
得的榮耀, 毫無懸念。(若換成是我們, 或可忍受⼀回本不是我們的羞辱, 但下⼀回臨到時總會有
「何必為別⼈的事如此呢?」的埋怨情緒。) 耶穌在最後⼀天嚐盡上帝的咒詛與罪⼈的羞辱, 成
了之後使他可進入死後的榮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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⽗的命令, ⽗的意思
為什麼耶穌在領杯後的赴死過程的順從無比重要? 因為, 耶穌說:「我⽗愛我, 因我將命捨去, 好
再取回來。沒有⼈奪我的命去, 是我⾃⼰捨的; 我有權柄捨了, 也有權柄取回來。這是我從我⽗
所受的命令。」(約10:17-18) ⽗是⾃有永有者, 祂愛耶穌必然是現在進⾏式的愛, 且是主動的
愛, 也就是, ⽗沒有⼀刻不愛耶穌, 即便耶穌進入受辱的這⼀天, ⽗依然愛耶穌。(很多⼈解釋這
句話說, 因耶穌將命捨去, 所以⽗愛他, 如此解釋將⽗說成是被動者, 這是不對的, 難怪這些⼈以
為他們的禱告可以搖動上帝的⼿。) 然⽽, 這⼀天畢竟不同於其他⽇⼦, ⽗在這⼀天對耶穌的愛
乃因耶穌順從祂的意思, 成為⼀個罪犯,  甚⾄將命捨去。耶穌的命是他⾃⼰的, 他是⼦, 因⽽有
權柄決定⾃⼰的⽣命的去向, 耶穌說他⾃⼰將命捨去, 所以⽗在他成為罪犯的這⼀天繼續愛
他。耶穌這話顯明與⽗同位份, ⽗是因, 他也是因。 

我們因上帝之造⽽有命, 上帝是我們得以存在的根源, 因此, 我們無權捨去⾃⼰的命, 或奪取他
⼈的命。然, 耶穌是上帝的獨⽣⼦, 是與⽗永同在的⼦,「⽗怎樣在⾃⼰有⽣命, 就賜給他兒⼦也
照樣在⾃⼰有⽣命」(約5:26), 且⾺利亞懷耶穌這個孕是從聖靈來的(太1:20c; 路1:35), 因此, 耶
穌的命是他⾃⼰的。命既是⾃⼰的, 就有權柄捨之, 因是⼦, 也有權柄將捨去的命取回來。耶穌
雖有權柄將⾃⼰的命捨去, 但他必須照⽗的意思捨, 耶穌說這是他從⽗所受的命令。

(在此順便提⼀下, 耶穌說「我⽗愛我, 因我將命捨去」更證實他的⼈性必然是先存的。若耶穌
的⼈性是被造的, 命就不是他的, 他則會這樣說,「我⽗愛我, 所以我將命捨去」, 這樣的話是我
們每⼀個基督徒會說的, 因我們是上帝造的。)

⽗既下達命令, 耶穌領這命令, 他就必須順從之, 照⽗的意思⾏, 捨命; 若不, 即便耶穌死了, 他按
⾃⼰的權柄將命取回來, 也沒有什麼意義, 他於最後晚餐向⽗的禱告,「⽗阿! 現在求祢使我同祢
享榮耀, 就是未有世界以先, 我同祢所有的榮耀」(約17:5), 必不蒙⽗的應允。耶穌不照⽗的意
思捨命, 他將無法得榮耀, 包括捨罪⾝, 得榮耀⾝。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, 說:「上帝阿!... 祢曾給
我豫備了⾝體」(來10:5), 耶穌的⾝體既是上帝預備的, 想當然耳, 耶穌若不順從⽗的命令, 不照
⽗的意思捨命, 即便他施權柄取回了⾃⼰的命, 復活了, 上帝也不會給他不朽壞之榮耀的⾝體, 
耶穌將與撒但⼀樣永在地, 回到天上變成天⽅夜譚。

成了
然我們看到, 耶穌照⽗的意思⾏, 領⽗所賜的杯, 成為罪, 站在罪犯的地位, 承擔世界的罪, 最後
被釘死在⼗字架上。耶穌在⼗字架上說的最後⼀句話,「成了」, 表明他誠實的執⾏了⽗的命
令, 完全照⽗的意思⾏, 因此, 三天後, ⽗使耶穌從死裏復活, 使之有了榮耀的⾝體, 以之多次顯
現於⾨徒。耶穌⾝為⼈的兩⽅⾯, 靈魂和⾝體, 盡都榮耀, 主有⽣的道理, 死的道理, 復活的道
理, 以及永不朽壞之榮耀的⾝體, 知此, 我們不歸向主耶穌基督, 還能歸向誰? 那些只愛傳上帝
卻不傳基督的傳道⼈, 或可以講出⽣的道理, 但卻講不出死的道理, 會眾未聽得死的道理, 當然
也聽不到復活的道理。這是今⽇教會的景況, 福⾳派和靈恩派教會的主⽇信息已經沒有基督, 
有學問的牧師亦然。 

耶穌的受辱藏於天
耶穌經歷的每⼀幕場景皆具體清晰可⾒, 每⼀場景皆是不義的, 耶穌最後被判死, 且真的死了, 
且死在⼈可想出最殘酷的⼗字架刑罰。耶穌的死是來⾃代表全⼈類的政治與宗教⽽來的判決和
執⾏, 因此, 爾後的⼈欲翻案平反是不可能的事; 也就是說, 耶穌留於世的紀錄就是⼀個罪犯被
合法政體判死刑的檔案。然, 這檔案所記諸不義事不是發⽣在普通⼈⾝上, ⽽是發⽣在⼈⼦耶
穌⾝上, 且件件被記在聖經當中, 無⼀遺漏, 這⼀件件不義之事隨著耶穌的升天⽽被記在天上, 
成了永恆的紀錄, 永遠抹滅不了。位格具永恆性的記號表徵之⼀就是有歷史記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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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此⽽問, 耶穌升天, 坐天上寶座, 那麼, 他所遭遇種種不義的對待, 是不是就此⼀筆勾銷, 不再
追究? 耶穌是不是⼤⼈有⼤量, 不去計較罪⼈的無知, 將他送上⼗字架, 他也覺得無所謂? 說上
帝是愛, 有憐憫, 有恩典, 不輕易發怒, 是否因此可說上帝不再看⼈如何對待耶穌? 再者, 耶穌順
從⽗的意思只為了他死後可以復活, 得榮耀的⾝體, 如此⽽已? 我們必須回答這些實際的提問。 

耶穌升天坐天上寶座後, 事情還沒有了, 主的下⼀步就是他的再來,「⼈⼦在他榮耀裏, 同著眾天
使降臨的時候, 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, 萬⺠都要聚集在他⾯前, 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, 好像牧
⽺的分別綿⽺⼭⽺⼀般。」(太25:31-32) 這樣, 耶穌照⽗的意思⾏, 除了復活後得榮耀的⾝體之
外, 因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(太28:18), 再來時就是要施⾏最後的審判, 以他的義定不義者的
罪。⼤衛說:「祢責備⼈的時候, 顯為公義, 被⼈議論的時候, 可以得勝。」(羅3:4b; 詩51:4b)

耶穌受祭司長和法利賽⼈之辱, 復活後未向這些領袖顯現好指正他們的罪惡, 這些居⾼位者始
終認為他們處置耶穌是合宜的, 以為他們殺了耶穌乃是盡保護⾃⼰猶太⺠族之責。然, 耶穌對
祭司長和法利賽⼈說的,「經上寫著, 『匠⼈所棄的⽯頭, 已作了房⾓的頭塊⽯頭, 這是主所作
的, 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。』這經你們沒有念過麼? 所以我告訴你們, 神的國必從你們奪去, 賜
給那能結果⼦的百姓。誰掉在這⽯頭上, 必要跌碎, 這⽯頭掉在誰的⾝上, 就要把誰砸得稀
爛。」(太21:42-46) 這段話尚未實現, 直待耶穌再來時。詩篇之「耶和華⼿裡有杯, 其中的酒起
沫, 杯內滿了攙雜的酒, 祂倒出來, 地上的惡⼈必都喝這酒的渣滓, ⽽且喝盡。...他來要審判遍
地, 他要按公義審判世界, 按公正審判萬⺠」(詩75:8; 96:13; 98:9), 這些事尚未實現, 直待耶穌
再來時。

當耶穌再來時, 他⾝上已有不義之⼈對他不義的對待, 他必以上帝的公義對付這些⼈。主的審
判從上帝的家開始, 就是審判那些不傳耶穌的教會開始, 不傳耶穌卻說⾃⼰是基督教會, 這是對
耶穌不義的⾏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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